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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全区开展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

专项督查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今年汛期以来，全区各地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应急管理部的部署和要求，认真组织开展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了重特大事故，保持了全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部署及时，行动迅速，有序开展督查检查。5月初，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制定下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全区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桂安监管一〔2018〕6号），组织开展非煤矿山汛期督查检查工作。各级安监部门结合自治区开展的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督促非煤矿山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程的要求，对照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检查表，对所属矿山生产系统安全管理、基础建设、主要安全设施设备运行等情况定期进行了全面、认真自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案实施整改，短期难以整改的，制定整改计划，落实了整改责任和防范措施，按计划实施整改。各级安监部门组织开展汛期安全专项督查检查，县（市、区）对辖区内所有非煤矿山企业进行逐矿逐库检查，发现问题依法责令企业整改，下达执法文书，依法处理。设区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辖区内重点监管企业进行检查。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对河池、百色、梧州、贺州等重点地区和重点矿山企业进行了抽查。专项督查期间，检查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检查和座谈反馈等方式全面剖析被检查企业的问题和隐患，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意见和要求，督促企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精心组织，深入开展交叉督查检查。进入主汛期后，为确保汛期督查工作取得更好成效，8月中旬，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又制定下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专项督查的通知》(桂安监管一〔2018〕10号)，进一步深化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督查工作。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组织十二个督查组开展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交叉督查检查，各督查组由市安全监管局分管领导带队，邀请专家参加，采用听取被检查市安全监管局情况汇报、查询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抽查县（市、区）安全监管局和矿山企业（重点查尾矿库和地下矿山）。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由当地安监局依法处理，并形成督查报告报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一处。

（三）强监管，严执法，督查检查工作取得实效。据不完全统计，各市交叉督查检查共计抽查了15个县（市、区）安全监管局，52家非煤矿山（尾矿库）企业，共计171项安全隐患，目前已整改落实150项，整改率为87.7%。2018年汛期，全区各级安监部门共计检查了非煤矿企业2661家次，下达执法文书3078份，发现一般安全隐患6926项，已整改落实6701项，整改率96.8％，重大安全隐患19项，已整改落实18项，整改率94.7%。依法对98家非煤矿山企业立案审查，予以行政处罚，共计罚款328.31万元（不包括事故处罚），依法对11家安全隐患比较严重的非煤矿山企业实施停产整顿，将（桂平市金雅选矿厂（有限公司）尾矿库和企业法人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并向社会公告。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地下矿山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不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矿山企业未按设计开采，甚至盲目开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仍停留在表面上；隐患整改未做到闭环管理，且整改不及时、存在拖延现象，甚至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隐患视而不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职责不结合企业实际，操作性不强，企业负责人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法定职责不熟悉，安全管理人员存在脱岗离岗现象，不按开采设计组织生产的问题仍比较严重。如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九谋锡矿人员定位系统损坏未及时修复，1#斜井底仅安装2台水泵、1套排水管道，不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等。 

（二）部分地下矿山安全基础差，技术力量薄弱，安全投入严重不足。部分地下矿山企业未按要求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未按时淘汰禁止使用的落后设施设备，不愿意购买和使用先进机械设备和工艺，如广西龙胜华美滑石开发有限公司井下435m中段仍在采用人工空场法出矿，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和自救器也配备不足；广西桂华成有限责任公司珊瑚矿井下-5m中段2842-46采场局扇使用非阻燃风筒等。

（三）执法不严不规范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安全监管人员业务能力亟待提高。县级相关安全监管人员不足，专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监管力量薄弱。部分县（市、区）矿山安全监管人员业务不熟悉，对矿山安全生产法规政策理解掌握有偏差，监督检查中不会检查，查不出问题、查不出深层次问题，存在走马观花式检查现象。安全监管不严不实、重检查轻执法、只检查不执法、事故查处不严格以及执法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对一些迟迟没有按期限完成隐患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企业，没有依法做出进一步的处罚和处理，监管执法缺乏亮剑精神和担当意识。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安全生产法规赋予企业的法定义务，是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是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履行安全监管主体职责的客观要求。各地要在属地监管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分级监管的要求，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深入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安全教育培训，以强有力的法治手段倒逼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切实抓好问题隐患整改工作。各级安监部门要对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中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隐患跟踪督办，对重大隐患要逐一复查，督促企业落实整改责任、措施和时限要求，倒排工期，倒逼责任落实，尽快整改消除隐患。要加大督办问责力度，把工作问责挺在事故前面，不仅出了事故要追责处罚，责任不落实、工作不深入、措施不落实的也要追责处罚。

（三）继续深入开展安全检查。各地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区安全生产巡查工作，继续深入开展以地下矿山防透水、中毒窒息、冒顶片帮，露天矿山坍塌、不分层不分台阶规范开采，尾矿库漫坝溃坝为重点的安全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责任制，明确全员岗位安全职责。发现重要情况、重大问题和重大隐患，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确保安全生产稳定。
（四）全面加强安全监管执法。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依法严肃查处突出问题，并通过暗访暗查、约谈曝光、专家会诊、警示教育等方式督促整改。加强执法业务培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规范行政执法，照单监管，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要落实依法查封、扣押、停电、停供民用爆炸物品、吊销证照和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等执法措施。加强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情况通报，依法强化对责任企业和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追究。
（五）全力遏制矿山事故频发态势。近两年，矿产品价格持续在高位徘徊，停产停工矿山和探矿工程陆续重新开工，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各地要加快推进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建设，持续深化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专项整治，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为推手，强力推广先进、淘汰落后工艺、设备，要制定切实有效措施，明确时间表、线路图,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全力遏制矿山事故频发态势，促进全区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要切实做好年末岁初和机构改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自治区成立60周年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氛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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